
【裁判字號】106,台上,406

【裁判日期】1060112

【裁判案由】請求損害賠償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一○六年度台上字第四○六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許德勝律師

被 上訴 人　何明憲

訴訟代理人　宋耀明律師

　　　　　　賴文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審判決（一○四年度重上

字第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就新台幣陸億伍仟貳佰捌拾肆萬捌仟貳佰

陸拾參元本息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台灣高等法

院台南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就原法院一○一年度金上重訴字第二八四號被上訴人

被訴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下稱二八四號案）於刑事訴訟程序

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主張：被上訴人為勤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勤美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為公司法第八條規定之公司負責人

。訴外人日華投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華投資公司）為勤

美公司持股百分之九十九之子公司，勤美公司投資訴外人日華資

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華資產公司）百分之三十七點三七

五股份。被上訴人與訴外人錦樹、黃秋丸、王信富共同謀議，

由被上訴人提供日華投資公司、日華資產公司，錦樹提供虛設

之訴外人勁林爭青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勁林公司）與齊

林環球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齊林公司）為交易平台，藉

由大廣三及金典酒店不良債權交易案，使勤美公司為不合營業常

規之不利益交易，藉此掏空勤美公司資產，以牟取私人利益。被

上訴人以日華投資公司名義，轉讓大廣三不良債權之信託受益權

予訴外人統一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八

日更名為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安聯）之方式，

取得資金購買該不良債權後，經由法院拍賣，以該不良債權作價

承受大廣三大樓。被上訴人明知勤美公司直接向統一安聯購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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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受益權即可取得大廣三大樓，竟商議偽由齊林公司以新台幣（

下同）十三點九億元向統一安聯購買該受益權後，再以十七億元

出售予勤美公司，致勤美公司受有虛增取得成本三點一億元之重

大損害（下稱編號損害）。被上訴人偽以委託勁林公司尋找買

主籌措購買大廣三不良債權資金為由，以日華投資公司名義與勁

林公司簽訂「投資協議書」，嗣指示日華投資公司支付勁林公司

不實服務報酬新台幣（下同）一億七千七百三十四萬六千七百三

十元。按勤美公司持有日華投資公司股份百分之九十九比例計算

，使勤美公司因而受有一億七千五百五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三元

之重大損害（下稱編號損害）。日華資產公司陸續自訴外人遠

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交通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勁林公司購買金典酒店不良債權，買賣價金原為三十

四億一千四百零二萬一千零四十五元，惟為抬高價格，以協助勤

美公司處理債權物權化及排除占用戶為由，使日華資產公司多支

付四億一千六百萬元價金。按勤美公司持有日華資產公司股份百

分之三十七點三七五計算，使勤美公司因而受有一億五千五百四

十八萬元之損害（下稱編號損害）。被上訴人偽以日華資產公

司委託勁林公司、齊林公司協助取得金典酒店不良債權為由，以

日華資產公司名義分別與該二公司簽訂「服務契約書」，而支付

勁林公司二億一千五百萬元、齊林公司一億五千萬元之虛偽服務

報酬。按勤美公司持有日華資產公司之股份比例計算，使勤美公

司因而受有一億六千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七百五十元之損害（下稱

編號損害）。被上訴人明知訴外人開發工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開發工銀）及中華成長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中華成長）對金典酒店不良債權，已由齊林公司與遠雄人壽交易

取得，竟由日華資產公司與訴外人銓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銓遠公司）簽訂共同出資購買開發工銀及中華成長對金典酒店不

良債權及擔保物權之虛偽協議書，事後再以日華資產公司違約為

由，取消上開協議，使日華資產公司支付銓遠公司違約金一千五

百萬元。按勤美公司持有日華資產公司股份之比例計算，勤美公

司因而受有五百六十萬六千二百五十元之損害（下稱編號損害

）。被上訴人使勤美公司為上開不合常規之不利益交易，致勤美

公司受有損害，已經二八四號案刑事判決認定構成違反證卷交易

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罪責。伊係依證券投

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已於

九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函請勤美公司監察人為公司對被上訴人提

起訴訟，而其迄未起訴，依投保法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伊自

得為勤美公司提起本件訴訟等情。爰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民法第五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八十四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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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勤美公司八億八千三百二十萬八千二百六十三元本息之判決

。

被上訴人則以：編號損害之直接受害人分別為日華投資

公司及日華資產公司，勤美公司非直接受害人，不得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又大廣三大樓因長久欠缺管理，遭第三人及黑道無

權占有，勤美公司不願意承擔與各該人士周旋之風險；齊林公司

保證可解決各該問題，被上訴人為使勤美公司取得產權清楚並得

立即經營使用該大樓，乃由齊林公司向統一安聯購買該大樓及不

良債權，排除無權占有等事宜後，再將產權清楚之該大樓出售予

勤美公司。當時經鑑定該大樓之市價約二十餘億元，勤美公司以

十七億元取得該大樓，並未受有編號之損害。況勤美公司嗣以

四十八點九六億元出售，獲利達二十七餘億元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以：（一）按刑事被告縱有因背信或侵占而侵害公司財產之

情事，其直接被害人為公司本身，該公司股東僅係基於股東之個

人地位間接被害而已，並非犯罪之直接被害人，尚不得於刑事訴

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經查，勤美公司為日華投資公司及日

華資產公司之股東，持股比例分別為百分之九十九及百分之三十

七點三七五。上訴人主張編號、、、等墊高交易價格之

買受人、虛偽支付服務報酬及違約金者分別為日華投資公司及日

華資產公司，並非勤美公司。縱各該行為構成犯罪，其直接被害

人為日華投資公司及日華資產公司。勤美公司為各該公司之股東

，僅得依股份比例分派公司之整體盈餘及虧損，係居於股東個人

身分地位間接受害，尚非犯罪行為之直接被害人，上訴人自不得

於刑事訴訟程序為勤美公司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法院未以判

決駁回，而誤裁定移送於民事庭，該訴仍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二）勤美公司向齊林公司購買大廣三大樓及不良債權時，曾委

託二家估價師事務所鑑定該大樓之市值分別為二十二億餘元及二

十億餘元，其以十七億元購入，價金低於鑑定價格。其嗣於最後

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一○二年九月間，以四十八點九六億餘

元出售予訴外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

獲利二十七億餘元，並無損害。又依證人即受統一安聯委任處理

大廣三大樓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陳國雄及齊林公司負責人錦樹

於刑事庭之證述可知，該大樓於法院強制執行時，遭第三人無權

占有情形嚴重，公共機電設施毀損敗壞，均待排除及修復。勤美

公司與齊林公司之買賣契約第八條約定齊林公司應排除第三人占

用、修復公共機電設施及覓得承租人承租大樓，核與證人所證相

符，足見齊林公司並非單純移轉該大樓所有權予勤美公司。又該

大樓位於台中市精華路段，極具開發潛力，為很好的投資標的。

因統一安聯不願意排除第三人占有及修復機電公共設施，始由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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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公司先向統一安聯購買，負責排除及修復事宜，並保證覓得承

租戶，以確保勤美公司單純取得所有權，應屬對勤美公司有利，

況日後亦使勤美公司獲利二十七餘億元。故被上訴人基於大廣三

大樓前願景及市值之資訊，本乎善意相信上開決策經營判斷符合

勤美公司之最佳利益，應合於商業經營判斷法則。上訴人主張被

上訴人墊高交易價格，使勤美公司受有損害云云，不足採取。爰

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

廢棄發回部分（即編號損害部分）：

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

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八十七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因此，凡刑事訴訟程序中因

刑事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生損害之人，即得在該程序中提起民

事訴訟，以回復其損害。查依二八四號案刑事判決認定編號

損害之犯罪事實為：被上訴人為勤美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以

虛設之勁林公司與日華投資公司簽訂「投資協議書」，偽裝勁林

公司為日華投資公司尋找買主以取得購買大廣三不良債權之資金

，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行為，嗣並指示日華投資公司支付勁林

公司虛偽之服務報酬一億七千七百三十四萬六千七百三十元，掏

空勤美公司資產，部分款項不法回流予被上訴人（以上為編號

損害）。被上訴人明知勁林公司、齊林公司為虛設公司，竟以不

合營業常規之不利益交易方式，假意委託齊林公司及勁林公司協

助取得金典酒店不良債權，由日華資產公司與該二公司簽訂服務

契約書，使日華資產公司分別支付齊林公司及勁林公司一億五千

萬元及二億元一千五百萬元不實之服務報酬，該款項並流向被上

訴人及他人之帳戶，供私人資金使用，致勤美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以上為編號損害）。上訴人基於掏空勤美公司資產之犯意，

偽以日華資產公司與銓遠公司簽署「協議書」，約定該二公司共

同出資購買金典酒店不良債權，嗣以日華資產公司違約為由，取

消上開協議，使日華資產公司支付銓遠公司違約金一千五百萬元

，以此不合營業常規之不利益交易之方式，掏空勤美公司資產，

並將該款項供被上訴人私人之用（以上為編號損害）。核被上

訴人就編號損害，均係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款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及同條項第三款特殊背信

罪，有二八四號案刑事判決可稽。該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要係

認勤美公司為因被上訴人犯罪而受損害之人，原法院遽認勤美公

司非直接受損害，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殊有未合。再按刑事

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於為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時本不受拘束，

民事法院雖得依自由心證，與刑事判決為相異認定，然依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四項之規定，仍應就刑事判決認定事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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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憑證據，調查審認並將所得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未記

明於判決者，即為同法第四百六十九條第六款所謂判決不備理由

。查於二八四號案第一審法院審理時，證人陳國雄證述：係勤美

公司員工馮嫚妮向其索取大廣三大樓之水電圖，目的要處理該棟

大樓之外觀拉皮，及內部管線維護事務；是馮嫚妮在處理大廣三

大樓原承租占有戶之換約事宜等情。證人周衛民證稱：其曾於九

十五年九月間，協助處理大廣三大樓原承租占用戶事宜，並無支

付任何店家搬遷費用；於九十六年初，經勤美公司築圍牆後，占

用戶始搬遷；其係支領勤美公司之薪水，處理占用戶搬遷事宜等

情。倘若非虛，處理大廣三大樓之內部管線事宜，似為勤美公司

員工，而非齊林公司。且勤美公司於購入大廣三大樓後，尚需自

行出資處理占用戶遷離事宜。又勤美公司於九十五年十月間，發

函予大廣三大樓全體原承租戶，要求依法騰空搬遷，若擬原地續

租者，應與勤美公司訂立租約；並於同年十一月間，發函予大廣

三大樓原承租占用戶，要求於同年月二十九日以前自行搬遷、清

除完畢，有各該存證信函附於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台

中地檢署）九十五年偵字第二七四二五號卷可憑。另勤美公司曾

委任正安保全公司，負責大廣三大樓之保全巡察工作，正安保全

公司之保全員羅寶煙，於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依保全公司指示

進入該大樓時，因瑞華公司員工認其無權進入，報警處理並向台

中地檢署提出告訴，有該署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五二五一號案卷

足佐。果勤美公司於購入大廣三大樓後，猶須自行處理原承租戶

占用事宜，則錦樹所證為能排除第三人占用及修復公共機電設

施，以交付乾淨的產權予勤美公司，始由齊林公司先與統一安聯

簽訂買賣契約，待齊林公司處理後，再出售與勤美公司等語，可

否全然採信，即非無推求之餘地。此與被上訴人是否故意藉由齊

林公司以墊高買賣價金，而生損害於勤美公司，所關頗切。原審

均未就其斟酌調查二八四號案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結果，所得心

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遽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自有判決理由

不備之違法。末按損害如於行為時確已發生，倘未填補損害，不

因其後獨立之原因發生而謂損害未曾發生。查齊林公司以十三點

九億元向統一安聯購入大廣三不動產，再以十七億元出售予勤美

公司，為原審依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倘如刑事判決所認定該

犯罪行為致勤美公司受有三點一億元損害屬實，勤美公司於一○

二年九月間，以四十八點九六億餘元出售該大樓予南山人壽，使

勤美公司獲利二十七億餘元，係因其後市場之獨立因素發生，非

得執以遽認勤美公司原所受三點一億元之損害已受填補。原審逕

以勤美公司嗣以四十八點九六億餘元出售該大樓，認其並無損害

，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斷，於法亦有未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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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駁回上訴部分（即編號損害部分）：

按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四條第一項規定，將附帶民事

訴訟以裁定移送民事庭者，以刑事部分宣告被告有罪之判決者為

限；至實質上為無罪，僅因屬裁判上一罪，而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者，刑事法院應以判決駁回原告附帶民事之訴，且非經聲請，不

得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此觀之刑事訴訟法第

五百零三條第一項規定自明。系爭編號損害部分，業經二八四

號案刑事判決認定無法證明犯罪，因屬裁判上一罪，而不另為無

罪之諭知，上訴人復未向刑事法院聲請移送民事庭，刑事法院誤

將該部分移送民事庭，自不合法，原審雖未以裁定駁回之，而以

判決駁回其上訴，惟結果並無二致（本院六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四

四五號判例意旨參照），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二項、第四百八十一

條、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二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一○六  年    一    月   十二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李  彥  文 

                               法官  鄭  雅  萍 

                               法官  吳  光  釗 

                               法官  吳  謀  焰 

                               法官  高  金  枝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一○六  年    一    月  二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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